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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产实务：假冒专利行为认定你必须知道的 

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  

律师  杨    喆 

   

《专利标识标注不规范案件办理指南（试行）》（下文简称《指南》）是国家知识产权

局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严格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规范

专利行政执法工作，于2019年1月2日发布的一份规范性文件。根据专利法等相关法规规章，

《指南》对专利标识标注行为作了细化规定，将查处假冒专利与标识标注不规范行为作了严

格区分，统一办案标准与程序，以规范办理此类案件。 

鉴于专利标识标注管理方面的立法在我国总体而言不太引人关注，故而笔者有意在此对

之做一梳理归纳并稍加分析点评，以飨读者。 

一、我国国家层面专利标识标注相关法律法规之梳理 

发布机关 生效日期 名称 
效力 

级别 
时效性 主要内容 

国家知识

产权局 
2003.07.01 

《专利标

记和专利

号标注方

式的规定》 

部门 

规章 
失效/废止 

第三条在授予专利权之后的专利权有效

期内，专利权人或者经专利权人同意享有

专利号、专利标记标注权的专利实施许可

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在其专利产品、依照

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或者该产品的

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记和专利号。 

第四条标注专利标记和专利号的,应当标

明下述内容： 

  (一)采用中文标注专利权的类别,例如中

国发明专利、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中国外

观设计专利；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的专利

号，其中 “ZL ”表示 “专利 ”，第一、二位

数字表示提交专利申请的年代，第三位数

字表示专利类别，第四位以后为流水号和

计算机校验位。除上述内容之外，标注者

可以附加其他文字、图形标记，但附加的

mailto:info@A-Zlf.com.cn


 

 
 

Unit 2001-2002, 20F, Tower 2, Jing An Kerry Centre,No.1515 Nanjing Road West, Shanghai, 200040, China 

TEL:(8621)5466-5477   FAX:(8621)5466-5977   E-MAIL:info@A-Zlf.com.cn                         -2- 

 

文字、图形标记及其标注方式不得误导公

众。 

第五条在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或者该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记和专

利号的，应当采用中文注明该产品系依照

专利方法所获得的产品。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

会 

2009.10.01 

 

 

 

 

《中华人

民共和国

专利法

（2008修

正）》 

 

 

 

 

 
 

法律 
现行 

有效 

第十七条   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有权在专

利文件中写明自己是发明人或者设计

人。 

专利权人有权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

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识。 

第六十三条 假冒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

事责任外，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

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

法所得四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的，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务院 2010.02.01 

 

 

 

 

《中华人

民共和国

专利法实

施细则

（2010修

订）》 

 

 

 

 

 
 

行政 

法规 

现行 

有效 

第八十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对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

查处假冒专利行为、调解专利纠纷进行业

务指导。 

第八十四条 下列行为属于专利法第六十

三条规定的假冒专利的行为： 

  (一)在未被授予专利权的产品或者其包

装上标注专利标识，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

或者终止后继续在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

注专利标识，或者未经许可在产品或者产

品包装上标注他人的专利号； 

  (二)销售第(一)项所述产品； 

  (三)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将未被授予

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称为专利技术或

者专利设计，将专利申请称为专利，或者

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公众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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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

或者专利设计； 

  (四)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

或者专利申请文件； 

  (五)其他使公众混淆，将未被授予专利

权的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

者专利设计的行为。 

专利权终止前依法在专利产品、依照专利

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或者其包装上标注

专利标识，在专利权终止后许诺销售、销

售该产品的，不属于假冒专利行为。 

销售不知道是假冒专利的产品，并且能够

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由管理专利工作

的部门责令停止销售，但免除罚款的处

罚。 

国家知识

产权局 
2012.05.01 

《专利标

识标注办

法》 

部门 

规章 

现行 

有效 

第四条 在授予专利权之后的专利权有效

期内，专利权人或者经专利权人同意享有

专利标识标注权的被许可人可以在其专

利产品、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该产品的包装或者该产品的说明书等材

料上标注专利标识。 

第五条 标注专利标识的，应当标明下述

内容： 

  （一）采用中文标明专利权的类别，例

如中国发明专利、中国实用新型专利、中

国外观设计专利； 

  （二）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专利权的专

利号。 

除上述内容之外，可以附加其他文字、图

形标记，但附加的文字、图形标记及其标

注方式不得误导公众。 

第六条 在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

品、该产品的包装或者该产品的说明书等

材料上标注专利标识的，应当采用中文标

明该产品系依照专利方法所获得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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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专利权被授予前在产品、该产品

的包装或者该产品的说明书等材料上进

行标注的，应当采用中文标明中国专利申

请的类别、专利申请号，并标明“专利申

请，尚未授权”字样。 

第十条 本办法自2012年5月1日起施行。

2003年5月3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二十

九号发布的《专利标记和专利号标注方式

的规定》同时废止。 

国家知识

产权局 
2013.09.26 

《专利侵

权判定标

准和假冒

专利行为

认定标准

指引(征求

意见稿)》 

规范性

文件 

现行 

有效 

确立了地方各级知识产权局在专利行

政执法工作中对假冒专利行为的认定

标准 

国家知识

产权局 
2019.01.02 

《专利标

识标注不

规范案件

办理指南

（试行）》 

规范性

文件 

现行 

有效 

对专利标识标注行为作出了细化规定，

将查处假冒专利与标识标注不规范行

为作出严格区分，为地方各级知识产权

局在专利行政执法工作中办理专利标

识标注不规范案件提供了统一的办案

标准与程序，指导地方执法，规范办案

流程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 
2017.11.04 

《中华人

民共和国

刑法（2017

修正）》 

法律 
现行 

有效 

第二百一十六条【假冒专利罪】假冒他

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二百八十条【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

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变造、买

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

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
2018.10.26 

《中华人

民共和国
法律 

现行 

有效 

第十二条广告中涉及专利产品或者专

利方法的，应当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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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委员

会 

广告法

（2018修

正）》 

类。 

  未取得专利权的，不得在广告中谎称取

得专利权。 

  禁止使用未授予专利权的专利申请和已

经终止、撤销、无效的专利作广告。 

 

从上表可知，《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至第（四）项列举了属于假

冒专利行为的四种情形，第（五）项为兜底性条款，第二款和第三款则规定了不属于假冒专利

行为和应免除罚款处罚的两种情形。 

 以下对《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所列举的几种假冒专利行为分别加以说明： 

 

1. 在产品或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 

在产品或产品的包装上标注专利标识是最常见、主要的构成假冒专利行为的方式，包

括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产品本身不具有任何有效的专利权，却在产品或包装上进行专利

标识标注。其中，专利权被无效或终止的，也属于不具有有效专利权的情形；二是标注的

专利号虽然合法有效，但标注专利标识的行为人并不是专利权人或被许可人。  

 

2. 销售上述标注了专利标识的产品 

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制造和销售产品往往是不同的主体，如果仅仅限定在产品上标注专

利标识才构成假冒专利行为，则销售者就会逃脱法律责任，因此销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

十四条第（一）项所述产品也构成了假冒专利行为。 

并且，基于合理性的考虑，第八十四条第二、三款规定了专利权有效期内在产品或其包装

上标注专利标识、在专利权终止后销售上述产品的，不构成假冒专利行为。销售不知道是假冒

专利的产品，并且能够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停止销售，但免除

罚款的处罚。 

 

3. 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宣称专利 

涉嫌构成假冒专利行为的方式还包括在产品说明书、产品宣传资料、广告中将未被授

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称为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将专利申请称为专利，或者未经许

可使用他人的专利号，使公众将所涉及的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

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宣称专利也是常见的构成假冒专利行为的方式。  

 

4. 伪造或者变造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者专利申请文件（略） 

 

5. 其他使公众混淆或误认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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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至第（四）项规定了假冒专利行为的

多种表现形式，但考虑到实践中可能还有部分违法行为形式比较特殊，不能完全加以涵盖，故

根据假冒专利的立法目的，设置一项兜底性条款显然是有必要的。其他使公众混淆，将未被授

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的行为也应当被认为是假冒专利的行

为。 

由此可见，除了第四项所述情形之外，所有的假冒专利行为均与专利标识的标注密不可分。

作为国务院专利行政主管部门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先是分别于2003年5月30日和2012年3月8日先

后发布了《专利标记和专利号标注方式的规定》和《专利标识标注办法》（下文简称《标注办

法》），对如何进行专利标识作出了细化规定。后者更是首次在国家立法层面明确了合规的标

注专利申请标记的行为是受我国法律保护的。随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又于2013年9月26日发布了

《专利侵权判定标准和假冒专利行为认定标准指引（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假冒专利行

为认定标准指引》），确立了地方各级知识产权局在专利行政执法工作中对假冒专利行为的认

定标准。再之后便是《指南》的问世了。 

《指南》由正文和执法文书表格两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包括概述、标注不规范行为的认定、

标注不规范行为的处理等三章。其对专利标识标注行为作出了细化规定，将查处假冒专利与标

识标注不规范行为作了严格区分，为地方各级知识产权局在专利行政执法过程中办理专利标识

标注不规范案件提供了统一的办案标准与程序，指导地方执法，规范办案流程。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指南》首次明确了“专利标识”、“专利标识标注”、“专利标识标注权”以及“专利申请标

记”和“专利申请标记标注权”等概念，并结合案例详细阐述了专利申请标记标注不规范等各种标

注不规范行为的认定标准和处理方式，与《标注办法》遥相呼应。 

 

二、专利标识合规行政监管过程中的假冒专利行为之认定 

在《指南》正文的第2章即《标注不规范行为的认定》部分，其从行为主体应当是有权

主体、行为载体应当是专利产品、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产品包装、产品说明书

等资料、行为形式合规以及标注符合时间性要件等四个方面结合案例详细介绍了合规专利

标识或专利申请标记标注行为所应当具备的构成要件，其间特别指出了多个应当将其认定

为构成假冒专利行为而非标注不规范行为的情形，包括“标注行为主体不适格，即标注行为

主体不享有所标注专利或者专利申请的标注权，无论标注形式是否合规”、“标注的专利申

请号或者专利号所对应的技术方案或外观设计与相关产品无关联，无论标注形式是否合规

（案例4）”、“在专利授权之前或者专利权终止之后标注专利标识，在专利申请日之前标注

专利申请标记（案例6）”以及“错误标注专利权的类别（案例8）”等。此外，《指南》还指

出了多个不宜将其直接认定为假冒专利行为的情形，如“产品上标注的专利标识或者专利申

请标记对应的是零部件而非整个产品时，只要产品与所标注的专利标识或者专利申请标记

有关联，就不宜将其认定为假冒专利行为（案例5）”、“专利号不存在或与他人专利号重合

（案例15）”等。经笔者仔细核对，发现其中的绝大多数都与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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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发布的《假冒专利行为认定标准指引》中的案例解读的观点保持一致（故而笔者在此

对此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阅读《假冒专利行为认定标准指引》）。但在关于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是否包含专利权终止后继续在产品说

明书等材料中标注专利标识的情形这一问题上，《指南》却与《假冒专利行为认定标准指

引》观点相左，具体如下： 

《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将未被授予专

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称为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将专利申请称为专利，或者未经许可使用他

人的专利号，使公众将所涉及的技术或者设计误认为是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的行为属于专利

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假冒专利的行为。 

《假冒专利行为认定标准指引》中的评述认为：专利权因有效期届满或未缴费或被放弃而

终止，或者被宣告无效，专利权已不存在，其效力与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在本质上

相同，故而继续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标注专利标识的行为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

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构成假冒专利行为（案例3-2-19、3-2-20、3-2-21）。 

而《指南》的观点则是：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未被授

予专利权”与“专利权被宣告无效或终止”属于不同的两种状态，不能将“专利权终止”认定为“未授

予专利权”。因此，专利权终止后，继续在产品说明书等材料中标注专利标识的行为原则上应当

不属于《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不宜被认

定为构成假冒专利行为。但是，专利权终止后，其不再有效，此时若仍然标注专利标识，则违

法《标注办法》第四条“在授予专利权之后的专利权有效期可以标注专利标识”的规定，构成专

利标识标注不规范行为。 

此外，《指南》还规定，既存在专利权类别标注不规范的行为，也存在假冒专利的行为的，

应当以涉嫌假冒专利行为进行查处（案例11），该观点在《假冒专利行为认定标准指引》中是

未曾出现过的。 

最后，在希望本文能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鉴别假冒专利行为与专利标识标注不规范行为之

余，笔者还想在此顺便点出余在研读《指南》过程中发现的一个小问题，即《指南》所持的“将

标注的专利申请号与产品无关联的情形认定为假冒专利行为（案例4）”和“将在专利申请日之前

标注专利申请标记的行为认定为假冒专利行为”之观点在目前似乎暂时还找不到相应的上位法

依据。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八十四条之修正尚有待时日之际，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办法可能

就只有对其作扩张解释了，窃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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